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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驾后让父“顶包”又骗保？“醉”上加“罪”！
□ 吕 洁

文旅宣传“图”省事？
需 防 范 法 律 风 险

□ 徐志杰

网购时代，商家利用“好评返现”促销非常普遍，不仅线上电商，连线下餐厅、饭店也

推出了各种“好评返现”。近日，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罗家桥人民法庭审理了一起涉

“好评返现”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一消费者在某商家消费11元后，以收到“好评返现卡”

为由起诉，要求商家赔偿500元，被法院驳回。

利用“好评返现”牟利，这种“羊毛”薅不得！

漫画：蔺 颖

【观察思考】

规范平台监管 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漫画：穆 依

消费11元，要求赔偿500元

“ 亲 ， 给 个 好 评 ， 为 您 返 现
哦！”“晒图返现、评论有礼。”“好
评 15 字并晒图，找客服领取 3 元红
包。”这种“好评返现”现象，经常
网购的消费者一定不陌生。表面上
看起来是“双赢”，消费者写几句好
评就能获利，降低购买成本，商家
也 能 以 回 馈 消 费 者 的 名 义 扩 大 销
量，提高知名度。殊不知，“好评返
现”“晒图返现”属于违法行为，而
现实生活中以“好评返现”违法为
由“薅羊毛”者大有人在。

2023 年 3 月 16 日晚 6 时许，原告
王某通过某外卖平台在被告大冶某餐
饮公司店铺下单购买餐品，消费金额
约 11 元，餐品于下单当晚由某外卖
平台配送至王某指定收货地址。

“收到餐品时，发现有‘五星好
评返现卡’，联系了被告，被告也承

认了，扫码的也是被告微信。”王某
称，当时随外卖订单收到某餐饮公
司 印 有 “ 好 评 返 现 ” 宣 传 单 2 张 ，
宣传单上载明“全五星+15 字以上
优 质 评 语 +晒 图 ， 截 图 给 客 服 微 信
即可获得”，并印有“扫码领红包”

“3.00 元”等内容，他便按好评返现
卡上的要求给予某餐饮公司“五星
好评”。

当 晚 7 时 许 ， 王 某 通 过 微 信 向
“客服不定时上线”（大冶某餐饮公
司法定代表人微信名） 发送两张订
单好评截图、一张订单截图、一张

“扫码领红包”宣传单图片、两张相
关法律条款文字截图等，要求某餐
饮 公 司 赔 偿 500 元 ， 否 则 将 给 予 差
评并公开投诉。

某餐饮公司法定代表人认为没
有发放好评返现卡，拒绝赔偿。多
次协商未果后，王某删除好评，并
于 2024 年 6 月诉至法院，要求某餐
饮公司退一赔三，不足 500 元按 500

元赔偿。

下单15次，是欺诈还是敲诈？

法院经审理查明，王某在 2022 年
3 月至 2023 年 3 月期间，合计在某餐
饮公司下单 15 次，其间有一次出现

“好评返现”现象。庭审中，双方就该
不该赔偿和是否发放“好评返现卡”展
开激烈庭辩。原告指责被告欺诈消费
者，被告则怀疑原告涉嫌敲诈。

庭审中，王某认为，好评返现卡
利用利益诱导消费者给出虚假好评，
欺诈消费者，扭曲了商品或者服务的
真实性，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属
于虚假宣传行为。他诉称，《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二章第
八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
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
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
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某
餐饮公司利用好评返现卡的方式，诱
导消费者在评论区发表好评，以此来
误导后续消费者对涉案商品质量的判
断，主观上具有欺诈故意，客观上实
施了欺诈行为，消费者基于虚构的好
评产生错误认知，继而作出购买商品
的意思表示，因此某餐饮公司对其构
成欺诈，应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七章第五十五条
进行退一赔三，增加赔偿金额不足
500 元按 500 元赔偿。某餐饮公司也
承认放置了好评返现卡，王某也于
2023 年 3 月 16 日 收 到 好 评 返 现 卡
后，再未在被告店铺下单。

庭审中，某餐饮公司法定代表人
认为， 2023 年 3 月 16 日他根本没有
在外卖上放好评返现卡，他怀疑王某
存在敲诈，是“专门做这个事的”。
他辩称，王某主张通过扫描好评返现
卡上的二维码直接加他微信，而王某
2023 年 3 月 16 日下的订单里根本不
存在好评返现卡，因为当时他已经不
再发放好评返现卡了。他承认 2022
年曾用过好评返现卡，但当时市场监
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告诉他用好评返现

卡违法，因此 2022 年之后，公司已
停止发放好评返现卡。

依据不足，法院驳回诉求

主审法官吕洋围绕某餐饮公司
是否发放好评返现卡、是否存在欺
诈这两个争议焦点开展法庭调查。

第一次法庭调查显示，某餐饮
公 司 无 法 证 实 没 有 使 用 好 评 返 现
卡，而王某也无法证实当天的好评
返现卡放在外卖里面，根据“谁主
张谁举证”原则，王某应承担举证
不能的责任。

那 么 本 案 只 剩 下 第 二 个 争 议
焦 点 ， 即 某 餐 饮 公 司 是 否 存 在 欺
诈行为 。

结合第二次法庭调查，法官经审

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 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
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
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赔偿的金额
不足 500元的，按 500元赔偿。

法官认为，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民
法上的欺诈，需同时满足行为人主观上
有欺诈故意，客观上有故意告知虚假情
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致使当事人基
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等条件。本案
中，王某合计在某餐饮公司下单 15 次，
其间也收到过好评返现卡，王某如认为
某餐饮公司存在欺诈消费者或虚假宣传
相关餐品的行为，则应审慎下单，而王某
一方面认为某餐饮公司“好评返现”行为
违法，另一方面继续在某餐饮公司下单
外卖餐饮多达 15 次，可见王某对某餐饮
公司提供的餐品是认可的。

因此，法官判定，王某仅以某餐饮
公司提供好评返现卡宣传单的行为即主
张其受到了某餐饮公司的欺诈，依据不
足，不予支持，驳回王某“不足 500 元
按 500元赔偿”的诉求。

“发放好评返现卡不等于欺诈。值
得注意的是，许多优质商家法律意识淡
薄，也在发放或变相发放好评返现卡。”
吕洋表示，如有证据证实某餐饮公司存
在欺诈行为，法院会支持王某的诉求。
同 样 ，如 有 证 据 证 实 某 餐 饮 公 司 通 过

“好评返现”方式引导消费者对其餐品
给予肯定性评价，该公司违法行为理应
受到行政处罚，但也不排除消费者长期
以此威胁商家获取不当利益的可能。

一审判决后，王某不服，上诉至
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黄石中院维持
了原判。

□ 张国庆

“驳回原告诉求，并非支持商家
‘好评返现’行为。”该案主审法官吕洋
表示，司法实践中，应当对“好评返现”
现象予以规范，以保护消费者和合法
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当的竞争
环境。

目前，许多商家（甚至包括信誉好
的商家）通过返现、优惠券等方式，诱
导消费者在收到商品后给予好评，以
此提升店铺的信誉和销量。这种现象
虽然短期内对商家和消费者有一定好
处，但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和争议。

评价是消费者了解商品品质、作
出购买决策的重要参考信息。但商家
以“好评返现”的形式鼓励和诱导消费
者对网购商品给出虚假好评，这一行
为往往导致评价不真实，侵犯了消费
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扰乱了平
台评价机制，使得其他消费者无法获
取商品真实准确的信息，作出不准确
的消费决策，不仅误导了其他消费者，
也对市场竞争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

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二十条第一款 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八
条规定对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商业宣传，或者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
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
解的商业宣传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
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
业执照。

《网 络 反 不 正 当 竞 争 暂 行 规 定》
（2024 年 5 月 6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 91 号公布 自 2024 年 9 月 1 日起
施行）第九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经营者
不得实施下列行为，对商品生产经营主
体以及商品销售状况、交易信息、经营数
据、用户评价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或者相关公
众：（五）以返现、红包、卡券等方式利诱
用户作出指定好评、点赞、定向投票等互
动行为。第三十四条规定，经营者违反

本规定第八条、第九条的，由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的
规定处罚。

法官表示，“好评返现”虽然在一定程
度上帮助商家提升了销量和信誉，但也带
来了虚假评价、消费者信任危机等问题，也
给“薅羊毛”者可乘之机。网购平台需加强
监管，确保评价体系的公正性。商家要合
规合法经营，增强诚信自律意识，通过提升
产品质量和服务来赢得真实好评。消费者
在享受购物乐趣的同时，应理性对待返现
诱惑，真实客观评价网购商品，不要为了蝇
头小利而作出虚假好评，更不要以此为由
威胁商家从而获取不当利益。

法官提醒消费者，如发现“好评返
现”“好评返物”等类似刷单行为，请及时
保留证据（如录好视频，确定好评返现卡
就是商家放进去的，防止商家不认账）可
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或平台投诉，要求依
法处理，也可以拨打 12315 热线进行投
诉举报，共同抵制不正当竞争行为，营造
公平竞争环境。

近年来，随着文旅产业蓬勃发
展，旅游企业竞相打造特色鲜明、
品质卓越的文旅产品。但以旅行社
为主的文旅市场主体在旅游线路、
特色活动宣传中，因盲目使用网络
图片而引起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频
发，影响了旅游行业的健康发展。
近期笔者梳理了浙江省宁波市海曙
区人民法院 2020 年以来受理的文
旅行业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发现旅
游企业在知识产权侵权风险防范方
面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风险防范意识薄弱。多
数旅行社对知识产权侵权风险缺
乏足够的认识，在事前进行防范
的意识较为薄弱，认为使用的网
络图片转载自第三方且第三方未
注明图片权利人，自身主观上没
有 侵 权 恶 意 ， 无 须 承 担 侵 权 责
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知识产
权侵权行为的构成一般不以主观
过错为条件。

二是自主创新意识欠缺。旅行
社在宣传文旅产品、服务的过程中
对网络图片依赖度较高，制作广告
时习惯于首先选择搜索引擎抓取或
社交媒体下载的现成图片资源，已
形成“搜索——下载——套用”的固
定作业模式。这种创作惰性造成了
一种恶性循环，原创动力不足导致
素材积累匮乏，而素材库的贫瘠又
反过来加剧了对外部资源的依赖。

三是出庭应诉能力不足。在程
序应对层面，部分旅行社未依照法
律规定提交书面答辩状，且在收到
法院依法送达的传票后无正当理由
拒绝出庭，消极应诉，没有充分行
使自身享有的诉讼权利；在实体抗

辩方面，部分旅行社在提出抗辩
后，未能就其抗辩主张提供相应的
证据加以支撑，主张因缺乏证据而
未被采信，最终导致其需要承担举
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对此，笔者建议：
一是强化普法宣传，提升旅

游企业规范经营意识。相关部门
要定期开展旅游行业知识产权侵
权风险防范和化解专题讲座、研
讨会等活动，帮助经营者正确认
识知识产权相关法律规定、侵权
后果，引导旅游企业建立宣传素
材库，培育原创能力，自主拍摄
摄影作品，制作原创图片、视听
作品，营造旅游行业尊重和保护
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

二是开展自查自纠，规范旅游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旅游企业应开
展自查自纠活动，全面排查已在各
平台发布的旅游宣传图文，对可能
涉及知识产权侵权的内容及时清理
下架；建立关键岗位培训制度，针
对市场营销、自媒体运营和线上客
服等从业人员，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形成完备
的审核机制，严格审查广告宣传、
网络推广中使用的素材来源，规范
版权使用管理。

三是密切沟通协作，联动化解
旅游企业知产纠纷。治理文旅行业
知产侵权问题，需要多部门联动沟
通，支持旅游企业知识产权矛盾纠
纷优先通过非诉方式解决，共同推
动诉调对接平台建设，倡导涉诉旅
游企业主动咨询、积极应诉、配合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
工作；同时转变思维，积极推动涉
诉旅游企业与权利人合作，通过获
得授权许可妥善解决纠纷，以开放
平等互利的心态，努力建立合作共
赢的长效机制。

酒后驾车本就是违法行为，在肇
事后找人“顶包”更是错上加错！一
男子酒驾肇事致人死亡，后让父亲为
其 顶 包 ， 并 骗 取 保 险 公 司 理 赔 款 112
万余元。近日，河南省新密市人民法
院对该案作出判决，男子因犯交通肇
事罪、保险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 万元；责
令其退赔被害单位某保险公司损失人
民币 112 万余元。

2023 年 12 月的一天，被告人李某豪
与朋友聚餐，席间大量饮酒。聚餐结束
后，李某豪不顾劝阻，执意驾驶自己的车
辆回家。当晚 11 时左右，李某豪驾车行
驶至市区某街区道路主干道时，因酒精
作用导致反应迟钝，未能及时避让正在
前方骑电动车的张某，将张某撞飞数米
远，后因抢救无效死亡。

李某豪意识到自己酒驾撞人后，担
心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便立即打电话
给其父亲李某国，请求其前来“顶包”。
李某国赶到现场后，李某豪迅速逃离，并
让父亲承认自己是驾驶员。李某国为了
保护儿子，同意了这一请求，向赶到事故
现场的交警谎称自己是肇事司机。交警
在现场对李某国进行了酒精测试，结果
显示其并未饮酒，使真正的肇事者李某

豪侥幸躲过“一劫”。
见公安机关对李某豪父亲为其“顶

包”一事并未怀疑，李某豪胆子更大了，
更是“名正言顺”地进行骗保，利用其父
亲办理了保险理赔手续，成功骗取保险
金额 112 万余元。正当李某豪为自己的

“小计谋”得逞而庆幸时，公安机关的传
唤却让他现回了原形。

原来，公安机关通过该案件中的一
些蛛丝马迹，顺藤摸瓜，使得李某豪这起
酒后肇事逃逸后安排父亲为其顶包的真
相逐渐浮出水面。在公安机关的讯问室
里，面对铁一般的事实，李某豪最终承认
了真正的肇事者就是其本人。检察机关
依法对被告人李某豪提起了公诉。

新密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
豪酒后驾车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
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李某豪负
事故全部责任，且交通肇事后逃逸；被告
人李某豪对发生的交通事故编造虚假的
原因，骗取保险金，数额特别巨大，其行
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保险诈骗罪。最
终，法院对被告人李某豪以交通肇事罪、
保险诈骗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
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 万元；责令被
告人李某豪退赔被害单位某保险公司损
失人民币 112万余元。

第一百三十三条 【交通肇事罪】违反
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
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
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
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
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
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 【危险驾驶
罪】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一） 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
（二）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三） 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

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
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

（四） 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
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前款第三
项、第四项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照
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
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一百九十八条 【保险诈骗罪】
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保险诈骗活动，
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
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
取保险金的;

(二)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
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

(三)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
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四)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
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五)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
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骗取保险金的。

有前款第四项、第五项所列行为，同时
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第一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
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数
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
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
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

【法官说法】

侥幸心理要不得 挑战法律必严惩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被告人

李某豪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
一人死亡，已构成交通肇事罪，若无逃逸
情节，将受到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的刑罚处罚，而李某豪肇事后指使其亲属

“顶包”的行为，既是逃避公安机关依法检
查的行为，也是妨害司法的行为，其被认
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法定刑升档为“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为其顶包的
亲属也将受到应有的刑事处罚。本案被

告人在交通肇事逃逸后又继续以身试法，
编造事故理由向保险公司骗取巨额保险
金，被认定为保险诈骗罪。数罪并罚后，
被告人最终面临十三年的牢狱生涯，可谓
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李某豪的做法
害人害己。学法、知法、守法、用法是我们
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和责任，切莫因小失
大，钻了法律的空子，任何试图挑战法律
权威的人都将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